
我的權利，我要參與
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易讀版





關於這本手冊

主要給心智障礙者、
閱讀文字有困難的人看的書。

手冊有電子版可以看，
也可以用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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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，
又叫 CRPD

就是在說，
政府要保障身心障礙者
都有公平的權利和機會、
可以好好生活。



前言、第 1條到第 4條
障礙者要好好生活，
政府要做到的事

障礙者可以決定自己的事，
大家要尊重障礙者。

要公平、好好對待障礙者。

障礙者和大家有一樣的機會。

不能因為任何原因歧視障礙者。
例如：種族、性別、語言、
宗教、國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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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、第 1條到第 4條
障礙者要好好生活，
政府要做到的事

每個人都有一樣的權利，
障礙者能參與各種活動、
用自己的經驗、意見，
讓環境變更好。

障礙不是自己的問題，
是大家沒有想到
障礙者的需要，
所以環境和服務都要無障礙。

男女平等。

要尊重障礙兒童的想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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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條

每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

想知道更多歧視、合理調整，可以看

*合理調整：
障礙者可以向政府、學校、公司、
公共場所說出自己的需要，
一起討論要調整的地方或
找到幫忙的人。

國家的法律要保障 
障礙者有公平的機會，
得到*合理調整、
不被歧 視。ㄑ́
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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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條

身心障礙女性

讓障礙女性有公平的機會，
可以學習、得到重視。
例如：障礙女性能上學、
能得到更好的學歷。
也可以工作、當主管。

障礙女性和女童，
比障礙男性、沒有障礙的人，
更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對待。

政府要幫忙障礙女性
重視自己的權利、
為自己發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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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條

身心障礙兒童

做出最適合障礙兒童的決定。

幫忙不同年齡和狀況的
障礙兒童說出自己的意見。

障礙兒童說的意見，
大人要認真聽。

讓障礙兒童有公平的機會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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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條

讓大家認識障礙者

電視新聞、節目、網路，
不能歧視障礙者。

讓大家從小開始認識障礙者、
知道障礙者的需要。
例如：學校要教大家
尊重障礙者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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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大家知道障礙者
有各種專長、
也能對社會有付出。



第9條
可以去大家都能去的地方、
使用服務、收到各種資訊

大眾交通工具、道路，
要方便障礙者使用。
例如：上、下人行道要有坡道、
要有低地板公車。

障礙者能進去公共場所、
使用各種設施和服務。
例如：公共場所要有電梯。
標誌有點字、也要容易懂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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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條
可以去大家都能去的地方、
使用服務、收到各種資訊

新的科技或通訊方法，
要方便障礙者使用。
例如：要有無障礙網頁。

*聽打服務：
把說話的聲音，
用電腦打成文字
讓聽覺障礙者看。

資訊和服務，
要方便障礙者使用。
例如：有易讀版、手語翻譯、
*聽打服務或幫忙的人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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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條

活著的權利

政府和法律要保障 
障礙者能好好活著。
例如：有乾淨的水喝、
足夠的食物、有住的地方。

第11條

發生危險和緊急的時候

遇到戰爭和天災，
例如：颱風、地震，
政府要保護障礙者的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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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條

法律保障人人平等

障礙者可以管理
自己的錢和東西，
也可以到銀行開戶、辦信用卡。

尊重障礙者的想法和選擇、
想辦法幫忙
障礙者自己做決定。

障礙者要平等受到法律保護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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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知道如何開戶，可以看



第13條

遇到有關法律的事，可以得到幫助

法官、檢察官、警察、
在法院工作的人，
遇到障礙者的時候，
要幫忙障礙者。

法官、警察、檢察官、
在法院和監獄工作的人，
要定時上課，知道如何幫忙
障礙者。

障礙者可以用法律保障
自己的權利。
例如：警察問障礙者問題時，
障礙者可以
找信任的人陪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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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條

自由和安全

如果障礙者失去自由，
也要得到保障、
要有合理調整。
例如：監獄裡的障礙者，
工作可以變少。

不能因為障礙的原因，
就把障礙者關起來。
例如：沒有任何原因，
就隨便把精神障礙者
關起來。

讓障礙者和大家一樣
過自由、安全的生活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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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條

不能對障礙者做殘忍的事

不能殘忍對待和處罰障礙者。

不能隨便對障礙者做醫療實驗，
除非障礙者自己說可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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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條

防止障礙者受到暴力和虐待

防止任何人，
包括家人或照顧者
利用、暴力對待障礙者。

支持障礙者
和障礙者的家人。
包含：
告訴障礙者和家人
什麼是虐待、
如何防止虐待、
遇到虐待時要找誰幫忙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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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6 條 繼 續 看 下 一 頁



第16條

防止障礙者受到暴力和虐待

政府要有法律保護障礙者
不被欺負、虐待，
特別是障礙女性和障礙兒童。

如果發現障礙者受到虐待，
政府要找到、
處理虐待障礙者的人。

幫忙障礙者回到安心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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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條

不能傷害障礙者的身體和心理

要同樣尊重
障礙者的身體和心理。
例如：不能隨便把障礙者
綁起來或關起來。 

第18條

可以自由出國、回到自己的國家

障礙者和大家一樣有權利
選擇住哪裡、去哪裡、
也可以有自己的國家。

每個人都可以拿到證件，
障礙者也可以。
例如：身分證、護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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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8條

可以自由出國、回到自己的國家

障礙兒童出生後，
要趕快登記名字、
知道爸媽是誰、
得到爸媽的照顧。

障礙者可以
自由離開任何國家、
回到自己的國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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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9條

自立生活、和大家一起生活

障礙者要和大家一起生活、
可以選擇要住在哪裡、
和誰一起住。

障礙者可以選擇
想要、需要的服務。

障礙者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。

不能強迫 障礙者
一直住在固定的地方。
例如：跟很多人一起
住在機構。

ㄆ̀
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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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9條

自立生活、和大家一起生活

*個人協助：
每個障礙者的需要都不一樣，
視覺障礙者買東西可能需要
視力協助員、
心智障礙者煮飯也會需要
個人助理幫忙。

要幫忙障礙者自立生活、
提供需要的服務，
例如：*個人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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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條

可以去想去的地方

訓練障礙者和工作人員，
讓障礙者更容易
去到想去的地方。

輔具要好用又買得起，
也要鼓勵輔具公司
做更多好用的行動輔具，
例如：輪椅、改裝機車。

障礙者不用花太多錢，
就能決定在想要的時間、
用自己想要的方法
去想去的地方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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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條

可以自由說出意見、得到想知道的資訊

讓大家知道
手語是一種語言、
也要鼓勵多用手語。

要讓障礙者可以
使用電視、網路服務，
知道想知道的資訊。

為不同的障礙者，
提供適合的資訊。
例如：點字、手語、易讀服務。
不能多收錢。

障礙者可以
自由說出自己的意見、
得到想知道的資訊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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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2條

尊重隱私

法律要規定
不讓別人隨便打擾障礙者、
障礙者的家人和生活。

保護障礙者的
秘密和個人資料。
例如：身分證、健保卡、
病歷、身心障礙證明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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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3條

可以擁有家庭生活

不能強迫障礙者做手術，
失去生小孩的能力。

要優先考慮兒童的權利，
障礙者有自己照顧、
養育小孩的責任。
如果障礙者有小孩，
要幫忙障礙者照顧小孩。

提供資訊和服務
讓障礙者可以決定
要不要結婚、生小孩、
生幾個小孩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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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3條

可以擁有家庭生活

想知道更多生小孩、照顧小孩的事，可以看

保護障礙兒童有人照顧，
不會受到虐待。

政府要做到

如果爸媽無法照顧小孩，
要盡量讓小孩
和其他家人一起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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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4條

可以和大家一起上學

教室要讓障礙者可以進去，
上課內容也要讓障礙者懂。

學校要提供
不同的溝通方法或輔具
讓障礙者學習和使用。
例如：點字、手語、溝通板。

 

障礙者可以在離家近的
學校和大家一起上課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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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4條

可以和大家一起上學

想知道更多障礙者上學的權利，可以看

在學校工作的人要上課，
了解障礙者的需要。

學校、職業訓練單位、
社區大學要提供合理調整，
例如：提供輔具、學生助理員、
調整考試方法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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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5條

健康

障礙者可以買保險，
保障自己的健康和安全，
保險公司不能
因為是障礙者就拒絕。

障礙者看病可以很方便、
也要得到跟大家一樣的
治療和健康服務。
例如：健康檢查。

政府要做到

醫師要讓障礙者知道 
生病狀況和治療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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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知道更多醫療和健康的易讀版，可以看



第26條

訓練和*復健

*復健：
維持身體、心理健康、
維持生活和職業能力的方法。

政府要讓障礙者
方便做復健。

政府要做到

幫醫師、治療師、
社工上課，
提供障礙者訓練和復健，
讓障礙者跟大家一起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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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7條

可以工作、可以上班

要有訓練或課程，
增加障礙者的工作能力。

幫忙障礙者找工作。

政府和公司
都要找障礙者當員工，
也要提供合理調整。

如果障礙者和其他人
有一樣的付出，
薪水也要一樣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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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7條

可以工作、可以上班

大家要好好對待障礙者，
不可以欺負障礙者。

障礙者可以自己選擇
要不要去工作，
只要工作都要有薪水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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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8條

夠好的生活

障礙者要有乾淨的水用、
足夠的食物、衣服，
也要有地方住。

要幫沒有錢的障礙者和家庭。
例如：蓋*社會住宅。

*社會住宅：
政府蓋的房子，
租金比較便宜。

障礙者退休後，有退休金。

讓障礙女性、女童和老人
好好生活、不貧窮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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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9條

可以投票、當候選人、加入團體或政黨

障礙者可以當公務員，
也可以當候選人、
可以投票。

用適合障礙者的方法
提供選舉資訊，
讓障礙者認識候選人、
由自己決定投給誰。

要讓障礙者可以進去
投票所投票。
障礙者也可以選擇
信任的人幫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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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9條

可以投票、當候選人、加入團體或政黨

障礙者可以加入團體或政黨、
參加活動。

障礙者可以成立團體，
或加入代表障礙者的團體。

障礙者可以
決定和自己有關的事、
參與政府各種討論和決定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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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0條

可以去看表演、看展覽、看電影、運動

障礙者可以進去博物館、
電影院、圖書館、
看表演和展覽的地方，
也要可以用裡面的服務。

用適合障礙者的方法
提供藝術和文化的資訊。

鼓勵障礙者創作，
例如：畫畫、唱歌、跳舞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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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0條

可以去看表演、看展覽、看電影、運動

障礙者可以使用
運動中心、運動場。

也有專業的老師
教障礙者運動。

障礙兒童可以
在學校、公園、遊戲場
和大家一起玩。

政府要做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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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1條

收集資料

收集資料的時候，
要尊重障礙者的意願、
保護障礙者的隱私。

收集資料了解障礙者的生活、
看看障礙者遇到哪些困難，
資料整理好之後，
要告訴大家。

政府要做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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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2條

要和外國合作

鼓勵障礙者出國、
或邀外國人來，
一起交流學習。

全世界要合作，
一起改善障礙者的生活環境。

政府要做到  

37 



第33條

大家要一起看政府有沒有做到CRPD

政府要有專門的單位
負責CRPD的工作。

每個人都可以參與、
檢查政府CRPD做得好不好。

還要有專門、獨立的單位
負責檢查政府有沒有做到
CRPD。
不能被政府單位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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